
 
 
 
 
 

 

1.​法庭角色分配表 

法官 負責指揮訴訟程序進行的法官 

書記官 坐在電腦前面打字，記錄原告、被告、法官說的話，在開庭時誦讀案由 

通譯 外籍人士打官司時，如果不能用法官聽得懂的話表達自己的意思時，由通譯幫

忙翻譯，在使用共同語言的情況下（例如國語），通常會做傳遞卷證的工作。 

原告 李小明，高中二年級學生，被外送員林木炎騎車撞受傷 

原告父親 李昌田，李小明之父 

原告律師 張大中律師，李父請來為李小明的訴訟代理人 

被告 林木炎，23歲，美食外送員，騎摩托車撞傷李小明 

證人 王美美，美味自助餐店老板娘 

庭務員 開庭時受審判長或書記官之指揮，執行法庭勤務 

 

2.​ 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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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據說明 

原告提出 1.醫療診斷證明書 

2.醫藥費收據60,000元 

3.看護費用及相關醫療收據20,000元 

4.109年11月打工的薪資單10,000元 

5.聲請傳喚證人王美美 

被告提出 1.修車收據5,000元 
 

4.​ 審判程序開始 

【法庭門口有一套庭務員的桌椅】 

【庭務員坐在法庭門口，桌上有一疊紙，是本案件的原告被告姓名】 

【穿好法袍的張大中律師帶著原告李小明以及原告父親李昌田到庭務員面前報到】 

【拿出委任狀交給庭務員，在報到單寫上「訴訟代理人張大中律師」】 

 

庭務員（對李小明）：你是原告嗎？身分證請借一下。 
【李小明交出身分證，庭務員看了一下，在他的名字後面蓋了一個「到」字，在張大中律師 

　的後面也蓋個「到」字。張律師帶著二人進到法庭，坐在旁聽席上】 

 

【法庭內只有通譯坐在位子上】 
【被告林木炎獨自來到庭務員前，將身分證交給庭務員報到。庭務員在林木炎的名字後面也 

　蓋個「到」字。林木炎進入法庭，也坐在旁聽席上】 

 

庭務員（點點頭，看了一下時間）：時間已經差不多了（走進法庭內，把報到單交給通譯） 
【此時法官和書記官從法官席後方的門進來了，通譯把報到單和身分證明交給書記官】 

 

庭務員：起立！　（法庭內的所有人都起立） 
【書記官走到自己的位子，法官到中央的位子，對在場的人點頭示意，坐了下來】 

 

庭務員：請坐下！（法庭內的人都坐了下來） 
法官 本案被告林木炎撞傷人案件開始審理，請書記官朗讀案由。 
書記官 

起立 

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0案機車撞傷人案件，於110年4月1日上午10時10分在第5法
庭開始審理。原告李小明、張律師，被告林木炎。 
（唸完，把報到單、李小明的身分證都交給法官） 

 【書記官喊到名字時，李小明、張律師、林木炎都開始往各自的席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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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原告你叫什麼名字，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還有戶籍地址是？ 
李小明 我叫李小明，身分證字號是A120123456，出生於民國93年8月5日，戶籍地址是臺

北市松山區饒河街300號。 
法官 被告你叫什麼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址？及身分證字號？ 
林木炎 我叫林木炎，民國87年5月20日出生，住在新北市中山路100號，身分證字號是

A202506734。 
 【兩人報資料時，法官手持身分證核對，核對完將身分證交給通譯】 

法官 好，書記官記錄好後，身分證就會還給你。 
 【通譯接過身分證放在書記官桌上，書記官飛快的敲鍵盤打字，打完後將身分

證交給通譯，通譯將身分證還給原告和被告】 

法官 請原告說明主張事實和聲明。 

李小明 法官，我已委任張律師為我的訴訟代理人，請他幫我說明！ 
張律師 

起立朗讀 

109年12月15日下午5:10左右原告在中正路一段58號前面準備過馬路時，被被告

急駛而來的摩托車撞傷，骨折一個月加上無法上課、打工，造成身體與心理上的

負擔，因此我們對於原告的侵權行為，請求其負起損害賠償責任，需賠償的部分

包括(1)醫療相關費用80,000元，(2)無法打工損失10,000元，以及(3)精神賠償

30,000元，總共賠償120,000元。 
法官 請被告說明主張事實和聲明。 
林木炎 法官大人，我也是被害人啊！ 
法官 沒關係，請把事實說明清楚！ 
林木炎 

109年12月15日下午5：10分左右，我要騎去中正路二段送餐時，行經中正路一段58
號時，因為前面有一臺貨車停在紅線上，當我要切入外線時，視線被小貨車擋住，

看不到路邊，誰知道原告忽然跑出來要過馬路，我就不小心撞到他了！我當下停

車，把原告扶起來，問他有沒有怎麼樣，他說:「沒有，沒事」，我還問他要不要去看

醫生，他都說不用，所以我就繼續去送餐了！ 
沒想到在三個月後忽然接到法院調解庭說要調解，我要上班沒辦法去，結果

就被告上法院了！ 

法官 那針對原告提出的事實陳述，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林木炎 當然有啊！當天是原告自己從馬路邊衝出來，我被擋到沒看到他而撞上去，所以

也不是全部都是我的錯，而且我撞到他之後，我的車子也撞凹了，修車還花了

5,000元，食物被翻倒在地上，害我也賠了不少錢，那要怎麼算!況且他當天說沒事

，人看起來也好好的，現在才說骨折要我賠錢，真的是獅子大開口！ 
李昌田 

原告父親 
你把人都撞傷了，不但沒有道歉，還說我們獅子大開口，真的是太過份了！ 
【激動地從旁聽席站起來】 

法官 請遵守法庭秩序！ 
張律師 是!（示意李昌田不要再發言!） 
法官 

雙方各自清楚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也都了解對方陳述的重點，那麼現在開始整理

爭點。對於被告林木炎在109年12月15日下午5:10在中正路一段58號前騎乘摩托

車(車號ABC-123)撞傷路人李小明的事實，雙方有無爭執？ 

張律師 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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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炎 不爭執。 
法官 之前在準備程序決定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以及調查證據的順序，大家有沒有意

見？ 
 【相關證據請參見證據說明】 

林木炎 我想了解一下原告提供的醫療診斷證明和整個醫療過程。 
法官 原告李小明，可以請你說明一下被被告撞傷之後的醫療過程嗎？ 
 【李小明慢慢的扶著椅子站起來】 

李小明 
當天我在過馬路時被被告摩托車推倒在地，整個屁股坐在地上，當下腦中一片空

白，只覺得屁股有點痛，但還是可以站起來，所以當被告問我「還好嗎？」的時候，

我回答還好，因為我也要趕著去打工，當時除了屁股痛之外，其他地方似乎還好。 
可是晚上打工時，因為要將物品上架，彎個腰都感覺好痛苦，所以後來還是請假

回家休息。回家後跟爸爸說被車撞的事，他叫我隔天請假，帶我去看醫生，醫生幫

我照了X光，確認我的尾椎骨骨折，要住院觀察休養！ 
住院的時候真的很辛苦，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沒辦法下床和翻身，更別說洗澡和

上廁所，爸媽因為要上班，沒辦法照顧我，所以住院一個禮拜，有請24小時看護

照顧！ 

法官 【轉頭對著林木炎】你還有其他問題嗎？ 

林木炎 沒有了！ 
法官 對於醫療診斷和費用部分有沒有爭執？ 
林木炎 不爭執！ 
法官 其他證據有沒有爭執？ 
林木炎 不爭執！ 
法官 對原告提出的慰撫金有沒有爭執？ 
林木炎 有，我覺得金額過高！我每天騎車當外送員，一天的薪水頂多是2000元，因為爸

爸之前生病住院，我還要幫爸爸負擔醫藥費，所以每天努力的外送，也是希望多

賺點錢來支付開銷，因此可不可以減少一些！ 
法官 這部分我會斟酌！所以現在請雙方說明爭執事項。 
張律師 事故發生的主因是被告林木炎騎乘機車車速過快，未注意行人造成李小明身體損

害受傷，應負完全的賠償責任。 
林木炎 我把人撞傷，願意為此負起責任，但李小明忽然衝到馬路上，他自己也有責任，不

能要求我負擔全部的醫藥費，還有李小明所提出來的慰撫金過高，我請求減少。 
法官 所以爭執的事項是肇責比例以及慰撫金？ 
林木炎 是的！ 
法官 原告聲請傳喚證人王美美。 
王美美 

坐在旁聽席 
法官大人，我在這裡！ 

法官 證人王美美請到前面來。 
 【證人王美美起立，走到應訊席】 

法官 請問你的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址？及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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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美 【王美美一一回答】 

法官 王美美小姐，你和原告被告之間有沒有親屬或其他利害關係？ 
王美美 沒有。 
法官 謝謝你出庭作證，那依法要請你具結。 

【通譯拿著一張紙和一枝筆給王美美】 

這張紙上寫的內容意思是，法院今天請你來當證人，作證必須老實說話，不

可以作偽證，否則偽證罪將會受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是否願意宣誓所述均

為真實，如有不實，願受偽證罪處罰。 
王美美 謹宣誓所述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受偽證罪處罰。 
法官 請你在「具結人」的位置上簽名。 
 【王美美簽了名，通譯把紙和筆都收走了】 

法官 109年12月15日下午5點10分左右，你有看到林木炎撞傷李小明的車禍嗎？請你

說明當天的情形？ 
王美美 當天我剛好從廚房端菜出來後，與我們店裡的工讀生在門口講話，就看到有個高

中生正要穿越路口，結果就被路上的摩托車給撞倒在地。 
法官 當時摩托車的車速如何？ 
王美美 車速滿快的，因為是快送員，應該是想趕快送餐吧！ 
法官 那你有看到高中生李小明如何穿越路口嗎？ 
王美美 那個高中生好像也想趕快過馬路，可能沒看到摩托車，就很快走了出去，然後就

被撞到了，高中生跌坐在地下，我那個時候還嚇了一跳，怕有什麼危險！ 
法官 原告訴訟代理人張律師，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證人？ 
 【雙方對於證人進行交互詰問】 

【先由聲明該人證之當事人（原告）發問】 
張律師 謝謝妳出庭做證，請問王小姐，當時你看到摩托車撞到人的時候，摩托車有剎車

嗎？ 
王美美 看起來是沒有，因為他根本沒看到行人，就直接撞了上去！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的！ 
張律師 謝謝，我沒有問題了！ 
 【次由對造當事人（被告）發問】 

法官 被告林木炎，你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證人？  
林木炎 請問一下證人，當天你看到我撞到原告的時候，有沒有看到有貨車停在路邊？ 
王美美 嗯…我們那條街上有很多店面，因此常常有貨車在路邊上下貨，我記得那天也有

一輛小貨車停在路邊。 
林木炎 所以你剛剛說被告沒看到我的摩托車，有沒有可能是被小貨車的視線擋住？ 
王美美 應該是有可能的！ 
林木炎 還有要問的是，請問在中正路一段的馬路上，是不是有斑馬線？ 
王美美 是有的，但是因為斑馬線還要再走100公尺，很多人都直接穿越馬路！ 
林木炎 那你覺得行人直接穿越馬路對嗎？ 
王美美 當然是不對啦，不過很多人都是那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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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炎 謝謝你，我沒有問題了！ 
法官 原告代理人張律師，還有沒有問題要問證人？ 
 【再次由聲明該人證之當事人發問】 

張律師 我沒有問題了。 
法官 被告林木炎，還有沒有問題要問證人？ 
林木炎 沒有！ 
法官 王美美小姐，今天謝謝你來做證，法院會發給你證人的旅費，謝謝你，請回。 
 【王美美離開證人席】 

法官 雙方證據調查都已經完成，請原告、原告訴訟代理人以及被告就事實、法律開始

言詞辯論。 
 【原告與被告進行言詞辯論】 

張律師 我們針對被告撞傷人的侵權行為，請求其負起損害賠償責任，被告應給付原告醫

療費用、無法打工損失及精神慰撫金共新台幣12萬元及法定利息 5％，訴訟費用

由被告負擔。 
林木炎 對於原告要求的損害賠償金額，依個人負擔的肇責比例支付，並且需要扣除我修

車的損失5,000元。 
法官 請就兩造爭點之一，對於肇事責任比例表示意見。 
張律師 原告認為被告因為車速過快，沒有注意路上行人，導致撞傷人的意外發生，應負

完全的肇事責任，負擔所有的損害賠償金額。 
林木炎 我認為原告沒有依照規定行走於斑馬線就直接穿越馬路，並且在過馬路時，沒有

仔細看有沒有後方來車，導致我不小心撞倒他，原告也應該要負三成的肇事責任

，因此我願意負責七成的醫療費用。 
法官 針對兩造爭點之二，原告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張律師 原告李小明因為尾椎骨折，除了一個月臥床無法自由行動外，直到現在或坐或站

或行走都仍要放慢動作，避免舊傷復發，之後的復建也需要漫漫長日才能恢復以

往，因此3萬元的精神慰撫金已經算是合理賠償了！ 
林木炎 當然我也很同情原告受傷之後，需要時間調養和復建，但如同之前所說的，我覺

得原告提出來金額太高，希望法官考量我的收入能力，以及我個人的家庭狀況，

還有支付爸爸醫藥費的負擔，請法官酌予減輕，謝謝！ 
法官 原告還有沒有其他補充？ 
李小明 希望法官能夠讓我得到合理的賠償！ 
法官 被告還有沒有要再補充？ 
 【林木炎安靜的搖搖頭】 

法官 本案辯論終結，定110年4月20日上午10時在本院第5法庭宣判，退庭。 
庭務員 起立。 
 【在法庭人員均起立】【法官、書記官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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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可能為 
1.​ 林木炎賠償李小明（全額賠償）： 

 

(1)醫療相關費用80,000元 
(2)無法打工損失10,000元 
(3)精神賠償30,000元 

總共120,000元 
(4)訴訟費用 

總共賠償120,000元加訴訟費用。 

2.​ 林木炎賠償李小明（七成賠償）： 

 

(1)醫療相關費用56,000元 
(2)無法打工損失7,000元 
(3)精神賠償21,000元 
(再扣除修車費用5,000元) 

總共79,000元 
(4)訴訟費用 

總共賠償79,000元加訴訟費用。 

3.​ 其他：法官認為林木炎應該賠償李小明的金額 

 

(1)醫療相關費用40,000元 
(2) 無法打工損失5,000元 
(3) 精神賠償15,000元 

賠償60,000元 
(4)訴訟費用 

總共賠償60,000元加訴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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